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修正總說明

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九十四年十二月三十日以農授金字第○九四五○八○六一七號令訂定發布，並於九十六年七月六日、十二月七日及九十七年一月二十一日修正。

現行規定貸款用途限為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於園區內相關資本支出及週轉金，為符合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發展園區外相關建設之需求，爰擴大本貸款用途，將資本支出額度百分之三十資金運用於園區外相關建設。考量部分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擴大研究或投資規模之需，其貸款額度報經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專案同意者，得不受本貸款申貸上限之限制。配合種苗生長週期特殊性，放寬蘭花類及苗木類週轉金貸款期限。另配合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農金字第○九八五○八○○二九號函調降本貸款利率，相應修正本要點第十點規定，以資明確。爰修正「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要點」部分規定共計四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擴大貸款用途。（修正規定第五點）

二、降低貸款利率。（修正規定第十點）

三、放寬蘭花類及苗木類週轉金之貸款期限。（修正規定第十一點）

四、增列貸款額度之例外規定。（修正規定第十二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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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本貸款之用途為興建或購置廠房、設施、設備、溫室、材料及其附屬設施之資本支出及相關經營所須週轉金。
前項資本支出貸款以支應園區內建設為主；用於園區外相關資本支出貸款部分，其支出比率以資本支出貸款百分之三十為限。 
	五、本貸款之用途為興建或購置園區內廠房、設施、設備、溫室、材料及其附屬設施之資本支出及相關經營所須週轉金。

	為符合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發展園區外相關基地建設之需求，修正第一項並增訂第二項，擴大本貸款用途，規定得將資本支出額度百分之三十資金運用於園區外相關基地建設。


	十、本貸款之利率自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起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五。但農委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十、本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二，但農委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配合農委會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農金字第○九八五○八○○二九號函調降本貸款利率，並明示其生效日期，以資明確。

	十一、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核實貸放，其中資本支出最長十五年，週轉金最長三年。但蘭花類週轉金貸款期限最長四年，苗木類週轉金貸款期限最長五年。
	十一、本貸款期限依貸款額度及購置設備耐用年限核實貸放，其中資本支出最長十五年，週轉金最長三年。
	因應種苗生長週期特殊性，增訂但書規定，放寬蘭花類及苗木類週轉金貸款期限。


	十二、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八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但經農委會專案同意者，不在此限。
          前項貸款用途屬資本支出者，其貸款額度並以實際所需金額百分之七十為限。
	十二、本貸款每一借款人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八千萬元，其中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為新臺幣一千萬元。
前項貸款用途屬資本支出者，其貸款額度並以實際所需金額百分之七十為限。
	為配合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擴大研究或投資規模需要，爰增訂第一項但書， 報經農委會專案同意者，不受本貸款八千萬元最高貸款額度及一千萬元週轉金最高貸款額度申貸上限之限制。


